



 (
中山大学
会计核算处
)
          核算〔2019〕18号

[bookmark: _GoBack]
2019学年在校学生交费须知
 
各学院、直属系：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2019年8月24日、25日为在校生注册时间，8月26日正式上课。为做好新学年在校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医保费的交费工作，现将有关交费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费时间与方式
方法一：登录中山大学收费平台使用网上银行交费（推荐使用）
学生可于2019年8月22日起登录中山大学收费平台（网址：http://pay.sysu.edu.cn），完成网上交费手续。中山大学收费平台目前支持支付宝、微信、中国银联、首信易等支付方式，免收手续费。
请注意：中山大学收费平台对支付的金额不作限制，但各家银行与不同的支付平台分别设有不同的限额，如有疑问，可咨询银行卡所属银行或具体的支付平台。
方法二：银行批量划扣
学校定于2019年8月23、24日委托银行进行批量代扣。采用此方式交费的学生应于8月22日前将应交费用转（存）至学校发放的学生个人银行卡。如应交费用未能被学校成功划扣，请按照方法一登录中山大学收费平台使用网上银行交费。
二、学杂费票据
2018年1月1日起，学生学费、住宿费、医保费收款只开具电子票据。学生交费后，可在中山大学收费平台内的“业务办理”标签下方“交费记录”查询、下载电子票据，请有需要的同学自行下载、保存，以便日后之需。发票抬头默认为学生的姓名，如需将缴款单位更改为工作单位名称的同学请务必于2019年8月20日前登陆中山大学收费平台登记手机号码并修改票据抬头。票据一经开出不得重新开具。
三、注意事项
（一）已申请助学贷款（含生源地贷款）的同学应及时办理贷款部分学杂费缓交手续，待贷款到位后直接抵冲应交学费、住宿费，贷款额不足冲抵学杂费的差额部分请登陆中山大学收费平台网上交纳学杂费差额，否则视同欠费处理。建议有意向申请助学贷款但未及时办理缓交手续的学生在完成缓交手续之前不要将生活费存入个人银行卡中，以免被视作学杂费划扣。有关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相关问题，可拨打党委学生工作部咨询电话020-84112084。
（二）学生可在微信中添加“中山大学校园卡”微信服务号SysueCard或在中山大学收费平台中查询交费记录，也可通过自查银行卡余额的方式，确认应交费用是否划扣成功。
（三）凡未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学费、住宿费且未及时办理缓交手续，以及超出缓交期限仍未缴清欠费的学生，学校将根据《中山大学学生学费住宿费收缴管理细则》（中大财务〔2018〕17号）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予注册、选课和参加考试，考试成绩不予登记；取消当学年度学校各类奖学金和个人评先评优的参评资格；暂停图书借阅资格；限制使用校务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功能；未缴清住宿费，不予安排住宿等。
（四）本交费须知适用于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请学院通知在校学生按本指引进行交费。
（五）对以上交费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联系：
缴费业务咨询（020）84113423
收费平台使用咨询（020）84036866-4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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